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0]13号


关于转发《关于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2010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2010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鄂教科[2010]001号）转发给你们，有意申报的单位或个人请按照《通知》的内容及要求，认真准备申报材料，于5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行政楼202室），学校审查后将统一申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主题词：转发  教育科学  2010年度  课题申报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10年3月19日印发  
关于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2010年度
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鄂教科[2010]001号
各市（州）教科规划办、高等学校、省直有关单位：              

为了充分发挥教育科研为教育决策和学校教育教学服务的功能与作用，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活动的广泛开展，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省教育事业，经研究决定，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10年度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课题选题以《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指南》中所提供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为参考，并结合当前工作的具体实际，重点研究我省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应用研究和对策实证研究。课题申报者也可从实际出发，自行设计和确定课题选题。此次课题分重点课题和立项课题两类，重点课题将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

2、课题申报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课题负责人已承担有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任务，尚未结题者不能申报；课题申报人须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不具备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须有一名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

3、课题申报人须认真填写《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申请评审书》，并能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的实施。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报。各地（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对申请书所填各项内容进行认真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统一上报省教科规划办，原则上每县（市、区）限报10项。厅直属单位、各高校的课题申请书由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统一集中上报省教科规划办。

4、所有课题采取网上申报，网上评审，省规划办只受理市（州）教科规划办、高等学校、省直有关单位上报的信息，个人及其他单位上报的信息为无效信息。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10年度网上申报系统网址：http://jkgh.e21.cn/ktsb/。系统开放时间：2010年3月6日至2010年6月30日。登录用户名为各地各单位中文全称（例如：湖北大学或宜昌市规划办），统一初始密码为1234（登陆后请及时修改密码以确保信息安全）。

5、各地各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对申请者资格和申报课题进行初审，并按《申请书》的有关要求填写审核意见，推荐符合条件的课题申报。

6、每项课题收取申报评审费200元。（户名：湖北省教育厅会计核算中心，账号：17-030801040001872-14，开户行：农行洪山广场支行，行号：830039）

7、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与指导，紧密联系我省和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认真做好课题申报工作。申报工作截止日期为2010年6月30日，逾期系统自动关闭。

8、《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指南》和课题申请书，请登陆湖北教科规划网（http://jkgh.e21.cn）进行下载。

   联 系 人：李文鹏  於春光                     

   联系电话：027—87642623   邮编：430079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年三月六日
